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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现场勘察和研究，对山东仁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吨饲料添加剂技术改造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：

一、该报告表内容全面，结论可信，从环保角度可行，根据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年）》，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。我局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工艺、环保措施进行项目建设。

二、山东仁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600万元建设年产300吨饲料添加剂技改项目，对原料低含量混合生育酚进行洗涤、过滤、热溶、冷析、过滤等预处理，提取出天然植物甾醇，技改前项目产品为300吨饲料添加剂及1300吨渣油副产品，技改后产品为300吨饲料添加剂，副产品1000吨甾醇及300吨渣油。
 三、该项目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：有组织VOCs执行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7部分：其他行业》（DB37/2801.7-2019）表1中非重点行业的要求（浓度60mg/m3，速率3kg/h）；VOCs厂界浓度执行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7部分：其他行业》（DB37/2801.7-2019）表2中的要求（2mg/m3）；有组织臭气浓度执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表2相关排放限值（2000）；无组织臭气浓度满足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7部分：其他行业》（DB37/2801.7-2019）表2标准要求（臭气浓度16（无量纲））；厂内VOCs执行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7822-2019）表A·1相关排放标准（厂房外监控点处1 h平均浓度值6mg/m3，厂房外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20mg/m3）。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3类区标准要求（昼间65dB(A)，夜间55dB(A)）。一般固废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9-2020），危险废物执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标准要求。营运期废水执行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)中的三级标准要求及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。

四、项目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环保措施和以下要求：

(一）全厂废气主要为乙醇储罐和暂存罐大小呼吸废气、跑冒滴漏废气、工艺废气及污水站废气，其中工艺废气包括精馏废气、蒸馏废气和热溶废气（新增废气），工艺废气主要成分为VOCs（乙醇）和臭气浓度，乙醇储罐和暂存罐大小呼吸废气、跑冒滴漏废气主要成分为VOCs（乙醇），污水站废气主要成分为臭气浓度，实验废气主要污染物为臭气浓度。其中乙醇储罐废气经冷凝后回流进入乙醇储罐，不凝气无组织排放；工艺废气和乙醇暂存罐废气冷凝后回流进入乙醇暂存罐，不凝气进入水喷淋+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，最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；跑冒滴漏废气和污水站废气、实验废气无组织排放。

（二）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、循环冷却排污水、地面清洗废水和实验废水。项目废水经污水站处理后达标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。

（三）本次技改项目新增噪声源主要来源洗涤釜、热溶釜等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。本项目各噪声源在采取相应的噪声污染治理措施后，经过几何发散衰减和距离衰减，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中3类区标准，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超标影响。

（四）本次技改后全厂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废滤布、污水站污泥、废弃树脂、废包装袋和废活性炭、实验废液、废导热油及废试剂瓶和生活垃圾。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理外运；废滤布、污水站污泥由环卫部门清运；废弃树脂、废包装袋和废活性炭、实验废液、废导热油及废试剂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。
（五）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表的要求，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

五、若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工艺或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，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若在该项目建设、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本批复情形的，你公司应当组织环境影响后评价，采取改进措施，并报我局备案。

六、你公司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项目建成后，须及时开展竣工环保验收，并将相关资料报我局备案。若违反本规定，你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七、本批复仅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结论负责，其他事项以相关部门的意见为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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